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资产清查有物无账资产登记表（盘盈表）

填报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设备名称
	品牌
	规格型号
	数量
	金额（元）
	购置日期
	存放地点
	取得方式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产管理员：

说明：1、盘盈表用于记录资产清点过程中，《资产管理系统》明细账上没有的，但有实物存在资产的基本情况；

      2、品牌、规格型号按实际情况填写，如无则以“*”代替；

      3、金额按该资产从购置到安装调试完毕所有费用之和填写，如无相关材料，则按估价填写，并且在“备注”一栏中标注；

      4、取得方式从“购置”、“赠送”、“自制”和“其它”中选择；

      5、如该资产属于因项目未执行完毕而未进行资产登记的不在此范围；已办理报废手续但资产尚未处理的不在此范围。
